
 

 

 
 

JFU 风险管理和内控实务纲领–第二部分 (一) 
 

来源 : 傅子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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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U 针对上市规则附录 14 C.2的要求制定解决方案 
 

在香港上市的企业需要遵守港交所上市规则中对内控的若干要求。内控条文包含在规则的附录

14中，特别是 C.2.1 到 C.2.5 的几个部分。 

 

本文列出我们对要求的分析，以及针对要求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列出行动指南概要，作为

企业风险管理和内控政策的提议。 

 

C.2.1 要求分析 

 
董事会应 

 

a. 持续监督发行人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系统”），并 

 

b. 确保最少每年检讨一次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是否有

效，并 

 

c. 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向股东汇报已经完成有关检讨。 

 

d. 有关检讨应涵盖所有重要的监控方面，包括 

 

i. 财务监控 

ii. 运作监控，及 

iii. 合规监控。 

 
JFU 解决方案 1(a) 

 
董事会可以通过建立工作组履行这一职责。工作组由管理层高级成员组成，涵盖财务、运作、

法律等管理职能，负责内控系统的设计、建立及运转。可以由管理员协助工作组的运行，定期

（每月）组织会议，汇总问题、讨论稿、议程、会议记录及工作报告。报告要送交董事会传阅，

供其了解情况，同时提供小结，注明产生的问题和处理方法。董事会可以告知已收到报告，注

意到产生的问题，并提供恰当的意见和指导，作为持续监管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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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是内部审计师，或其代表。 

 
1(a)行动指南 

 

 成立工作组 

 选举工作组成员 

 任命管理员/内部审计师 

 举行每月工作组会议 

 传阅工作组月度报告 

 董事会签字作为持续监管的证据 
 

JFU 的解决方案 1(b)和 1(d) 

 

发行人应首先能证实，内控系统已经建立完备，并配有正式文件，比如载有相关单位或程序

“所有人”章节的手册。年度审查应包含如下要素，用以评估系统的有效性：(1)范围审核，

保证系统涵盖管治和管理、运营、项目、经营单位或实体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审核年度内新增

设部分的审核；(2)跟踪审核，保证年度内产生的问题已经得到妥善处理，也就是说，提出的

建议已获审查、批准，并执行；(3)合规审核，即，对样本交易、活动、事项进行合规测查，

以确认系统的运营符合设计意图。范围、跟踪及合规三方面审核应该应用于各工作组成员负责

的财务控制、运营控制及合规控制中。 

 

1(b)和(d)行动指南 

 

 记载系统设立情况 

 任命各部门所有人 

 实施财务、运营及合规控制三方面的范围审核 

 实施财务、运营及合规控制三方面的跟进审核 

 实施财务、运营及合规控制三方面的合规审核 
 

JFU 的解决方案 1(c) 

 

年度审核后工作组应编制报告，由负责财务、运营和法律方面的成员签字，提交给董事会作为

证据。董事会审阅和批准年度报告后作出指示，将认可陈述编入管治报告中。 

 
1(c)行动指南 

 

 编制年度报告 

 负责财务、运营和法律方面的工作组成员签批报告 

 将年度报告呈交董事会 

 将认可陈述编入管治报告中 
 


